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对全区“三合一”场所、群租房及小单位

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的意见
威文政办发〔2020〕7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金山管委，区政府有关部

门、单位：

为切实做好当前消防工作，坚决预防和遏制“小火亡人”事故的

发生，确保全区火灾形势平稳，特制定本意见。

一、工作目标

自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三合一”、群租房及小单位

消防安全排查整治行动，力争 10月底前，此类场所火灾隐患得到

有效整治，场所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坚决遏制“小

火亡人”事故。

二、时间安排

2020年 7月 7日至 10月 31日

三、整治范围和治理内容

（一）整治范围

全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群租房、“三合一”场所及

小单位。

（二）治理内容



1．场所是否存在“三合一”违规住宿现象；

2．安全疏散是否符合要求；

3．用火、用电是否安全可靠；

4．防火防烟分隔是否彻底；

5．消防设施和器材是否配备齐全，并保持完好有效；

6．装修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7．场所消防安全“三提示”是否到位，消防安全告知（承诺）

书是否张贴并贯彻执行；

8．员工四个能力掌握应用情况，尤其是扑救初期火灾和组织

疏散人员逃生能力是否达标。

四、整治标准

（一）场所标准化建设。按要求配备灭火器、室内消火栓、

应急照明和安全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灭火器和室内消火栓应

每月自查，并填写检查记录卡，悬挂于器材醒目部位。

（二）安全疏散设施。场所应按照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

通道并保持畅通；场所内应设置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严禁在

门窗上安装固定铁栅栏，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应拆

除。

（三）用火用电管理。用火用电管理规范，无违章动火用电

现象，无乱拉乱接电气线路，大功率电器线路应单独穿管敷设；电

动自行车不得停放在场所内。



（四）防火分隔。相邻场所之间和楼梯间应采取可靠防火分

隔措施，隔墙应采用实体墙进行分隔，楼梯段及围护结构不得使用

可燃材料或轻钢龙骨石膏板。

（五）人员住宿。值班留宿人员应住在一层，不得超过 1人，

且住宿与生产、经营之间应采取可靠的防火分隔和相应的技防措

施。

（六）消防设施和器材。场所内部装修不得影响原有消防设

施的使用功能，有条件的场所应设置消防卷盘；所有场所按每 50

平方米 2具的标准配置灭火器。

（七）装修材料。场所内吊顶和隔墙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

窗帘和地毯应采用难燃材料，严禁采用易燃或高分子材料（聚胺酯

泡沫夹芯板）装修。

（八）消防宣传。场所和场所包厢内设置消防提示标识；从

业人员达到懂本场所的火灾危险性、会报火警、会检查火灾隐患、

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的“一懂四会”要求；场所的

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要张贴在明显部位，熟悉并严格执行告知

（承诺）书要求。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7月 20日前，各镇街（含各镇、街道、

开发区、金山，下同）、公安机关各派出所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会议，

邀请行业主管部门对网格员进行培训，明确整治内容和标准。



（二）集中排查阶段。8月底前，各镇街、公安机关各派出所

要发动网格员，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查实辖区中的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群租房、“三合一”场所及小单位底数，开展

隐患排查，建立底数台账和隐患台账。

（三）隐患整治阶段。10月 20日前，各镇街要在全面排查的

基础上牵头做好辖区整改工作，按照边查边改的原则，坚持“疏堵

并举、有效防控”，大力整治火灾隐患。公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

要对不符合《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

（GA703—2007）的场所，按照《消防法》责令停产停业。对存在

严重火灾隐患的场所，坚决采取“两清一封”措施，即：清除留宿人

员、清除危化品；坚决查封危险场所和部位。对建筑消防设施严重

损坏、安全出口或疏散通道数量不足、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

违规搭建彩钢板临时建筑的，依法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予以临时查

封；对违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的，依法强制拆除。对

一时难以安置的三合一场所、强制配齐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

器、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四）检查验收阶段。10月底前，公安分局、消防救援大队

要联合成立验收小组，实地查看各镇街、公安机关各派出所相关整

治工作；对整治工作不力的相关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六、工作措施



一要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各镇街要成立工作专班，严格落

实属地责任，充分发动网格力量，全面开展摸排，联合执法。各行

业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确保管辖单位消防安全。对检查发现

的火灾隐患，要及时督促整改，对账销号，对屡教不改的，要依法

依规严肃查处。

二要推广技防，夯实基础。对无自动消防报警系统的场所，

推广安装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简易喷淋、电气火灾隐患监控系

统等设施，有条件的镇街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开展安装推广工作。

三要强化宣传，营造声势。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广泛宣

传“三合一”场所、群租房以及小单位的火灾危害性和整治工作的重

要性。深入开展“三提示”活动，提升预防和抗御火灾的整体能力。

通过“96119”火灾隐患举报平台，进一步完善火灾隐患举报投诉受

理、查处、反馈制度，对火灾隐患严重且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

坚决予以曝光。

四要报送信息，及时总结。各单位要明确一名联系人，负责

各项工作的联络传达，做好单位底数、隐患台账的收集、汇总、建

档工作，并负责每月 15日、30日上报本单位工作开展情况，每周

五下班前上报附件 1、2、3，相关材料报送至 wdxfdd@sina.com，

联系人：亓习庆、孙丽，联系电话：8983119。

附件：1.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表



2.消防安全状况清查摸底情况统计表

3.独立式感烟探测器及电气火灾隐患监控系统安装

统计表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7月 7日



附件 1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表
排查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

式

地址 实际负责人
联系方

式

基本情况

总面积： 平方米，层数： 层，每层面积： 平方米。

经营行业：小学校 小旅馆 小美容洗洗浴场所 小餐饮场所 小歌

舞娱乐场所 小医院/培训机构 小网吧 小生产加工企业：

群租房 小商场： 其他：电瓶车辆销售/维修汽车维修/美

容等

是否存在

“三合一”

场所

否是 生产 仓储 其他用途：

用途及数

量

住宿 （ 间 人 ）

厨房（煤气瓶 个）

消防设施类

别

灭火器 简易喷淋 独立感烟 逃生窗 应急灯 疏散指示标志

其他：

消防设施状

况

完好 不完好：

缺少：

损坏：

消防车通道

情况

符合标准

不符合标准：

门窗口安装

铁栅栏情况

未安装

安装：

安全疏散情

况

安全出口： 个 疏散楼梯形式封闭 敞开

达标

不达标：

明火使用情

况

未使用

使用：

电线穿管情

况

穿管

未穿管：



其他需要说

明情况

单位负责人(签名); 联系人：



附件 2

“三合一”场所、群租房及小单位消防安全状况清查摸底情况
统计表

序

号

所属镇

街
检查单位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

人
联系方式

建筑面积

（㎡）
层数

是否住人

（居住人

数）

存在隐患



附件 3

独立式感烟探测器及电气火灾隐患监控系统
安装统计表

镇街 独立式感烟探测器（个） 电气火灾隐患监控系统（处）


